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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二七章小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裡。當他知道

這些事，就生氣，不肯進去屋內和

朋友一同快樂（路十五11-32）。

小兒子曾經放蕩，離家出走，現在

已經返回，進入父親的家中；而大

兒子循規蹈矩，努力工作，現在卻

不願意進入父親的家裡。小兒子代

表罪人的悔改，而大兒子則象徵法

利賽人和文士，倘若他們不願意悔

改，將處於在屋外失落的危機中。

六.結語

經云：「因此，當審判的時

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

的會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

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

亡。」（詩一5-6）。人常自認是

「義人」，這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常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當我們願

意自認是「罪人」，這是得著恩典

的開始。只要我們願意認罪、悔

改，相信耶穌基督，祂會賜給我們

救恩，使我們從「罪人」變為「義

人」，將來能進入永恆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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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聽教員講述雅各與以掃的故事時，

難免會討厭雅各詭詐、反同情累昏的以掃。直到長

大聽傳道人更清楚講解──神深愛雅各「抓住神、

抓住祝福」的特質，我才知道完全誤解了這對雙胞

胎！如今邁入中年，努力以「聖經人物的一生」作

為完整的單位研讀，而非幾個事件，從此進入「聖

經──就是寫實人生」的階段！

27章之前，以撒表現可圈可點，順服父親、娶

妻蒙福、忍讓水井、神與他同在，而他也繼承了神

賜亞伯拉罕一切所有的。

25章，神預言了他將出生的雙子──「將來大

的要服事小的！」這句話，以撒卻不能領受、順

服。

有一位傳道人評以撒──屬世品質不錯，可惜屬

靈上，沒有達到更高的境界。我們來看看以撒一家

四口，個個「聰明有手段」，趕在神旨意之前「偷

跑」，跑出了家庭分裂的歧路，徒增人間傷悲！

以撒年老（其實離死期尚遠），眼睛昏花，不

能看見。他想要「偷跑」在神旨意之前，要把長

子的祝福留給他愛的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父

子口腹之慾都很強！）結果被雅各欺哄祝福完，以

靜候和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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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又來求祝福，33節形容以撒──大大的

「戰兢」！原來人算不如天算──「偷跑失

敗」！

利百加一聽到以撒交代要祝福「長子之

福」給以掃，無法相信神必親自執行自己的

預言，母子聯手「偷跑」，讓雅各靠欺騙贏

得長子之福，付出離家逃亡20年的代價，母

子就此生離死別。雅各走了，很難想像利百

加餘下的歲月，要怎麼面對丈夫和以掃？

以掃輕看長子「名分」，以為這是「看

不見的名分」，有何珍貴？原來，以掃不

笨，他可非常看重那「現實利益」屬世的種

種福氣呢！可惜他不知，失了名分，哪來祝

福？當他恍然大悟，一碗紅湯真的讓他輸光

一切原先擁有的，痛哭又有何用？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

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

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

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

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來十二

16-17）。

雅各！這位以色列選民的祖先，在出世

之前，神就揀選他。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

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

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對

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正如

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

惡的（羅九11-13）。

可惜雅各不能等候神，以為自

己的方法比神更好，以意志力和神

較力，強行「偷跑」，結果跑離平

靜安穩的人生軌道，換來「又少又

苦」的人生！（創四七9）

以撒一家的自作聰明，終究還

是成就了神的計畫。

神的應許，豈需人費心使計？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

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

意，必照樣成立（賽十四24）。

屬靈之福，地上的肥土、天上

的甘露，都是我們的，當真只要先

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我們了（太六33）。自以為

是的偷跑、空轉、白忙、捕風、累

昏，都不是承接福氣的方式，反而

是把屬靈之福遠遠的推開！

神賜的福，豈要付上這種代

價？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箴十22）。

註：「創二七39」：他父親以撒說：地上的
肥土必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

得。此節中文聖經翻譯有誤，應是肥土

和甘露都「離開」、「無份」（away）
才對。（參NIV聖經：His father Isaac 
answered him, "Your dwelling will be 
away from the earth's richness, away 

from the dew of heaven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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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偷跑、空轉、白忙、捕風、累昏， 

都不是承接福氣的方式，反而是把屬靈之福遠遠的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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